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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招生公告專區

相關招生鑑定訊息將公告於古亭國小學校首頁專區，敦化國小、福星國小同步公告
簡章等重要訊息。





項 目 日 期 地點

簡章

考試曲目
112年3月2日(四)

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、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

學及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三校網站首頁公告

報名
112年3月30日(四)

112年3月31日(五)

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明德樓2樓分區教室

(上午8：00至下午4：00)

公告書面審查

結果及寄發書審

查結果通知單

112年4月19日(三)
公告於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網站與門首

(上午9：00)

公告術科測驗時間

及試場分配表
112年5月3日(三)

1.公告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網站與門首

(下午5:00前)

2.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考試時間。

術科測驗
112年5月6日(六) 

112年5月7日(日) 

1.報到地點：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(上午8：30

至下午5：00)

2.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考試時間。

寄發術科測驗

成績通知單
112年5月15日(一) 寄發術科測驗成績通知單

術科測驗成績複查
112年5月22日(一) 

112年5月23日(二)    

上午8：00至下午4：00至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

學輔導室向聯合招生鑑定小組申請辦理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

公告錄取名單

寄發錄取結果通知

單

112年5月31日(三) 

1.公告時間：上午10：00

2.公告地點：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、臺北市松

山區敦化國民小學及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三

校網站與門首。(上午10:00)

錄取生報到

、轉學
112年7月3日(一) 各錄取學校辦理報到暨轉學手續

藝術才能音樂班
聯合招生鑑定重要時程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方式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五大步驟

報名3/30-3/31

書面審查公告結果4/19

術科考試5/6、5/7

錄取公告5/31

報到7/3

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
注意事項

★注意事項:

須設籍臺北市

報考一縣市為限

提供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各一份

繳交報名表及2吋照片

書面審查須準備獲獎紀錄

繳交限時掛號信封兩個(貼足限時

掛號35元)

填寫「報考切結書」(附件12)，且於

切結書指定位置加蓋監護人印章

報名費2800元

★報名地點:
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小明德樓2樓分區教室

★報名時間:
民國112年3月30日、3月31日上午8:00至下午4:00



★相關說明

1.學生報考藝術才能音樂班，以設籍臺北市為限，跨縣市重複報

名取消其應考資格。

2.請提供臺北市戶名口名簿正本與影本各1份(正本核驗無誤後發還)

3.報名當日一定要提供設籍臺北市資料。

4.報名表貼妥考生最近三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證照用彩色相片一張，

並須經就讀學校教務處註冊組核章。

5.報名表上須填寫志願學校，報名完成不得更改，未填寫志願學校者不

予收件。

6.參加書面審查者，請檢附之競賽表現獲獎紀錄(如附件3)。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注意事項





經臺北市112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小組決議，
主修樂器演奏能力原始分數未達80分不予錄取。

三年級

新生

音樂基

本能力

測驗

30%

(1)節奏【含聽打、視打】10%

(2)聽音記憶10%

(3)視唱能力10%

主修樂

器演奏

能力

70%

音階、指定曲、抽選曲，共佔70％。

(抽選曲說明：考生當場由2首抽選曲中抽考1 首。抽選

曲可視譜演奏，未依抽定之曲目演奏者，不予計分；樂

譜由聯合招生鑑定主辦單位現場提供)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成績計算方式

★成績計算



 

四年級 

轉學生 

音樂基本 

能力測驗 
30% (1)音樂常識 10％  (2)視唱 10％  (3)聽寫 10％ 

主修樂器 

演奏能力 
70% 音階、指定曲 1 首、自選曲 1 首，共佔 70％ 

五年級 

轉學生 

音樂基本 

能力測驗 
40% (1)音樂常識 10％  (2)視唱 15％  (3)聽寫 15％ 

主修樂器 

演奏能力 
60% 音階、指定曲 1 首、自選曲 1 首，共佔 60％ 

六年級 

轉學生 

音樂基本 

能力測驗 
40% (1)音樂常識 10％  (2)視唱 15％  (3)聽寫 15％ 

主修樂器 

演奏能力 
60% 音階、指定曲 1 首、自選曲 1 首，共佔 60％ 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成績計算方式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錄取方式

一、由聯合招生鑑定小組依各校招生名額、術科測驗總分(或書面審查結果)及志願順序錄取。

二、術科測驗同分參比順序：

(一)三年級新生:

1.主修樂器演奏能力成績 2.音樂基本能力測驗成績 3.聽音記憶 4.節奏 5.視唱。

(二)四年級轉學生、五年級轉學生、六年級轉學生 :

1.主修樂器演奏能力成績 2.音樂基本能力測驗成績 3.聽寫 4.視唱 5.音樂常識。

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新生音樂基本能力

視打、
聽打

節奏

10%

單音、
雙音、
與旋律

聽音記憶
10%

旋律

視唱

視唱

10%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節奏

•拍號：2/4、3/4、4/4

•音符:二分音符、四分音符、八分音符及附點四分音符

•休止符:四分休止符、八分休止符

◆參考題型與範圍:每題2至4小節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節奏範例

(題目由鋼琴現場彈奏)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聽唱

•拍號：2/4、3/4、4/4

•音符:二分音符、四分音符、八分音符及附點四分音符

•休止符:四分休止符、八分休止符

•單音:音域範圍為從中央C上下各一個完全八度。

•雙音:音域範圍為從中央C上下各一個完全八度。

•旋律:音域範圍從中央C開始往上完全八度內。

◆參考題型與範圍:每題1至4小節。
◆音域範圍從中央C開始往上完全八度內。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聽唱範例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視唱

•拍號：2/4、3/4、4/4

•音符:二分音符、四分音符、八分音符及附點四分音符

•休止符:四分休止符、八分休止符

◆參考題型與範圍:每題1至4小節。
◆音域範圍從中央C開始往上完全八度內。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視唱範例

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錄取注意事項

一、由聯招鑑定小組依各校招生，依術科測驗總成績(或書面

審查結果)及志願順序錄取

二、術科測驗若同分參比順序

•
(1)主修樂器演奏能力成績

(2)音樂基本能力測驗總成績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錄取注意事項

• 1.錄取考生不得申請保留入班資格。

• 2.錄取就讀後，若經學校評估無法適應音樂班教學活動，為維護兒童之身

心健康及適性發展，得輔導學童轉入分發學校普通班或轉回原就讀學校，

如經該校公告額滿，協助輔導就讀改分發之學校。

• 3.近視遠視之考生，請斟酌配戴眼鏡應試；其他需特殊視覺輔具之考生，

以自備輔具應試為原則(附件4)。

• 4.憑准考證入場，並遵守一切試場規定。



• 5.考生與伴奏均不得攜帶電子相關產品(如，電子手錶手機、相機、錄音筆、

節拍器等)進入試場，如違反本規定者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• 6.考生主修演奏測驗需伴奏者，請伴奏隨同考生進出考場，所有要求等同

考生。

• 7.為達學生多元學習需要，入學後主修鋼琴者需修管弦樂器，主修管弦樂

器需副修鋼琴。

• 8.報名相關表件，請以A4白色紙張列印，每1份附件不超過1頁。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錄取注意事項



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-志願分發方式

第一步驟

達最低錄取分數

第二步驟 第三步驟 第四步驟

依『選填志願錄
取標準』分數高
低及志願序

錄取ＯＯ國小 7/3報到





音樂班簡介

學生

招收各校的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級的學生(須設
籍臺北市)。

專任教師

• 每班有學科、術科兩位教師，各司專職，
協助學科及術科課業學習。

外聘教師

• 延攬大專院校等音樂系優良師資，專業樂
團演奏家及各項樂器專長教授及講師，共

同培育學生音樂演奏能力。



學科課程

• 依照普通班之規劃，其學習進度比照普通班之安排。

術科課程

• 音樂專業課程包括:主副修個別課、樂理、視唱聽寫、音樂
欣賞、合奏和合唱，為藝術與人文加深加廣課程。

• 延伸課程:舉辦音樂大師班、實習音樂會、聯合音樂會、校
際交流與優秀音樂團體進行演出等活動提供學生更優質的
學習。

音樂班課程



◆音樂班課程與規劃

一、藝術才能音樂班專門科目授課時間依各年段需求為每周6到10節。

二、為達學生多元學習需要及配合學校合奏課程的需求，入學後主修鋼琴者

依學校樂團編制安排管、弦、打擊樂器；主修管、弦、打擊樂器者需副修鋼

琴。

◆音樂班副修課程

各校依樂團配置分配樂器種類及人數，及以學生志願為考量。

音樂班課程





臺北市設立音樂班的學校

如有疑問歡迎向各校洽詢

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(承辦)

• 電話: (02)23639795轉841、843

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

• 電話: (02)27414065轉150、152

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

• 電話:   (02)231446685轉141、146



歡迎
對音樂
有天賦
有興趣
有熱情的孩子
加入
音樂班行列


